
臺北市立大學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申請表 

申請學年期：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 
申請日期：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

姓名  學號 
 

學系  年級 
 

聯絡電話  電子信箱 
 

預計向戶籍地公所 
申請專案服役日期(學年期) 

______年______月（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） 
※申請專案服役者將於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入營。 

※此為預計規劃專案服役彈性修業學校用表，實際專案服役申請請依內政部就讀大學校院役齡男子申請

休學服役作業規定辦理。 

預計入伍學年期 
(同預計休學服役1年之學年期) 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至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 

預計復學學年期 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 

□個人已詳讀「臺北市立大學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要點」並審慎評估申請本案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會 

簽 

所屬

學系 

導師/教練 學系助教 
(請簡摘會談紀錄) 

 

 

 

 

____________ (簽章) 

 

學系主任 

 

會辦

單位 

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 學務處(軍訓室) 
□公費生 □師資生 □非師資生 承辦人 組長 學務長 

   

教務處承辦人 教務處組長 教務長 

   

 

學年期      

學系章 

(日期) 

     

教務處章 

(日期) 

2 3 4 5 6 

※請填妥本頁面後附修業規劃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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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

維

持

申

請

註

記

欄 

_____________  (簽章) 

※本表核畢請回執教務處承辦人。 



修業規劃表 

3+1規劃 
修業概要 

請敘明修課規劃以及預計彈性修業需申請事項(如預計超修學分數

o學分、暑期修課、校際選課等)。預計服役年請逕註記「服役」。 
總學分數 

第1年 
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 

至 
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 

  

第2年 
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 

至 
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 

  

第3年 
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 

至 
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 

  

第4年 
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 

至 
_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 

 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如欲申請(含次學期續維持)本案，請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提出；第一次申請者請填具本表，次學期起若「當學期續維

持本案者」(即已完成第一次申請者)請先向教務處索回個人原申請表正本，學系完成註記章後再送交教務處登錄存查。 

2. 第一次申請本案時請併同提交本修業規劃表，以助自我課程規劃，然學生修課仍以實際選課為主。 
3. 本案以提交申請表一次為限，申請核可即適用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。為追蹤學生彈性修業情形並確保

學生修課順利，學生如每學期有彈性修業需求者，仍應主動提出「當學期續維持彈性修業申請」；倘學生因故擬取消彈性

修業，請另填具「彈性修業取消申請表」，取消生效後，相關修課將不適用「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要點」。

如學生取消後仍欲再次申請，請重新填具本申請表。 
4. 有關超(減)修、暑修、校際選課等申請，在完成當學期服役彈性修業申請後，另依本校相關法規及申請方式辦理。 

5. 學生提出服役彈性修業申請後，並非表示即可入伍服役，而仍須依其實際欲入伍服役梯次，以役政署公告時間向戶籍地

公所申請服役；經申請就學期間專案服役者，須於入營前1個月，向本校申請開立休學證明文件，並繳回戶籍地公所。 

6. 學生服畢兵役返校復學修業後如有繼續彈性修業需求，請依規完成「當學期續維持彈性修業申請」。 


